
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 

相关事项事前认可意见 

 

云南罗平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罗平锌电”）第

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(临时)会议将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召开，会

议拟审议公司《关于与参股公司胜凯锌业进行日常关联交易》的议案

及相关子议案。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对公司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

了事前认真审议，发表意见如下： 

1、独立董事华一新事前认可意见 

公司与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

需要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

定，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2、独立董事朱锦余事前认可意见 

公司拟与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，公司提交给我审

议相关的《购销合同》。经过审议，我认为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锌（锭）

水购销交易，涉及锌水（锭）购销、资产出租、提供水电、授权使用

“久隆”注册商标、废渣回收与处理等；从合同期间来看，虽然本合

同约定是 2018 年 11 月 23 日—2018年 12 月 25 日，但事实上本合同

具有长期性，并将对后续合同的签订具有重大影响；从协议内容来看，



还存在双方权责表述不清、风险分担不太合理、细节考虑未周全，可

能存在较多的合同执行风险等问题。此外，我注意到，云南胜凯锌业

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场所与公司相连，可能对公司业务独立性等产生影

响。我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，提请公司修订完善合同中充分考虑，

防范合同风险和合理保护公司权益。 

综上，我虽然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但需要

解决和完善我前述提出的问题。 

3、独立董事蔡庆辉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公司提交的相关交易资料并与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针对相

关交易条件进行讨论和沟通后，合同草案虽做了一定的修改，但对于

《关于与参股公司胜凯锌业进行日常关联交易》的议案中的许多交易

条件，本人认为仍旧存在一些风险或尚待明确的问题，虽同意将本次

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但如果相关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，

将对相关议案投弃权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相关事项

事前认可意见签字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(签名) ：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一新                  朱锦余                蔡庆辉 

 

 

 

2018 年 11 月 26 日 

 

 

 

 




